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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商

说明：

1.本工程位于广西八步区桥东巷153号，宗地面积

为30.24平方米，总平面设计是根据业主提供的土

地证和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进行用编制的，

内容符合贺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和国家相关

规定。

2.新建房屋均在权属用地红线范围内建造，房屋南

侧蓝色虚线部分可在用地红线范围基础上出挑1.2m。

3.房屋标高与相邻房屋相协调，房屋排水、排污、

用电等连接到市政管网设施。

4.本图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采用1985国家高

程基准，单位为米。


